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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保护领域的首要原则，具有纲领性的作用

和地位，它是整个少年法体系的逻辑起点。在当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本土化过

程中，在对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整合的实践中，必须跳出成

人话语霸权的势力圈，以儿童为起点，从儿童的角度去真正保护儿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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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文明的差异对人权的影响尤深。……把人权的概念放到不同的文化

和文明传统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改进它，使之得以与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传统（而

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相谐和，并因此成为真正‘普遍’的权利”[1]。1992 年

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成为公约的成员国之一，这引领我国儿

童权利保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随着公约在我国的生效，我国的国内立法和司法中，必须考虑对儿童最大利益原

则精神的贯彻和适用，国家必须重视它的法律约束力以及与我国法律文化相结合

的程度，以便最大限度实现原则的立法精神，并且应当采取措施和制定相应的程

序把国家的义务与公约中相关的儿童权利相结合，从而把我国的儿童权利落到实

处。这就需要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的传统相谐和，实现该原则的本土化。  

  一、儿童优先原则  

  我国促进儿童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儿童优先。所谓“儿童优先”即在涉及儿童

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应当优先考虑儿童权利的实现或不受侵犯，从而保障儿童

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等各项权利，提高儿童整体素质，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发展。该原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确立和适用，为创造有利于儿童生存、

保护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儿童权利公约》的通过是国

际儿童权利保护史上的里程碑，最大利益原则是保护儿童权利的航标，那么，中

国在立法和司法中体现的儿童优先原则，则是中国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要起点。[2]  

  在立法方面，我国对儿童权利保护是多侧面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宪法》

为核心，以基本法律和单行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为骨干，由《义务教育法》、

《母婴保健法》和《收养法》等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与其

相配套，并由相关司法性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与之相辅相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国内法律保障体系。该法律

体系的宗旨即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未成年人权利保护被置于重要地位，儿童优

先原则逐步得到确认和贯彻。特别是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 次会议上重新

修订的《婚姻法》十分注重体现儿童优先的立法理念，首先明令禁止“弃婴”，

对保护儿童特别是女婴、残疾婴儿的生命权具有积极意义，其次，旧婚姻法中规

定离婚时应根据“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新通过的《婚姻法》将“子

女”放在“女方”之前，即应根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父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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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时考虑以子女利益为先，体现了父母离异应以不降低未成年子女福利为前提的

“儿童本位”的立法理念。同时，我国还加入了诸多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条约，

如《联合国少年私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

等，这些国际条约是《儿童权利公约》在特定儿童保护领域的特殊展开，无不以

儿童最大利益为其追求，我国将国内法与这些国际法相衔接，将儿童优先原则做

为在儿童保护立法和司法方面所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就更利于儿童最大利

益原则在我国的具体实施和运用。 

 在司法实践方面，在刑事和民事等各类案件的审理中，注重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发

展，结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确立了多项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审判制度，如设立专

门的审判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全面调查制度等；在执行中，

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指导方针，遵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确立了分管分

押制度、在适用标准上松于成年人的减刑、缓刑和假释制度，并积极探索违法犯罪未成年人

的非刑罚转置处置措施等。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执行中的特殊制度，正是儿童优先原则的

体现，坚持把儿童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参与等各项权

利，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是少年司法所应追求的首要价值。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所谓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即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必须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尊

重儿童的基本权利，并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更为准确

地体现了最大利益原则的要求，即最大限度地实现儿童的生存、发展等权利，但是却也难逃

不确定性的束缚：究竟怎样的程度才是“最大限度”？由于权利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此对于

最大限度的判断也只能是在特定时空之内，根据具体的现实条件，尽可能地保障儿童的各项

权利。总之，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应该综合考虑儿童的生存、发展、参与等各项权利，

既要考虑眼前利益，也要考虑到儿童的长期发展，从而提高儿童的自身素质，促进儿童的身

心发展。  
  虽然我国尚未有相关法律文件明确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导性地位，但在立法和

司法实践中，该原则亦得到多处体现，特别是  在当前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少年司法改革当

中，是否能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更是成为设计改革措施时的考察指标。如，设置专门的少

年审判庭来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及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民事案件；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实

行指定管辖制度；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坚持全面调查原则和不公开审理原则；将刑罚限定为

最后手段，积极探索非刑罚化的转处措施，设立社区矫正试点等，这些改革措施都以最大限

度地实现儿童的身心发展为出发点，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  
  三、儿童优先原则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整合  
  儿童优先原则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同为最大利益原则的内在要求，但是二者又各有侧

重：儿童优先原则所要求的儿童权利优先主要是以父母亲权及儿童以外的其他群体的利益为

参照，当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应首先考虑儿童权益的实现，该原则侧重于强调

儿童的优先地位，从而把儿童从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提升为独立于成人并需要得到特殊保护的

权利主体；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所要求的利益最大化则是以儿童自身权利为参照，即如何使

儿童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是其所关注的问题。在一切涉及儿童的事务中，儿童利益最

大化原则不仅仅要求把儿童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更侧重于考虑如何才能实现儿童的最大利

益，从而使儿童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正是由于二者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因此，无论是

儿童优先原则，还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都无法独自承担起准确诠释最大利益原则的任务，

它们都只是从某一个侧面体现了最大利益原则的内涵，在某些情况下，仅仅依靠二者之一来

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本土化应该同时包含

了儿童优先原则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指导着中国未成年人立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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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工作。  
  在当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本土化过程中，在对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

行整合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明晰。首先，在处理儿童与社会的具体利益冲

突时，如何解释和贯彻儿童优先原则？由于受传统整体观思想的影响，当前主流观点往往认

为应当在追求社会利益的同时兼顾对儿童利益的保护，这实质上就将儿童利益置于社会利益

之下，这是有违儿童优先原则本意的。其次，儿童利益“最大化”究竟应当按照谁的价值标准

来判断？目前，我国虽然承认了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性地位，但是由于并没有将儿童的各

项权利明晰化，因此成人在对“最大化”做出判断时无标准可循，也不受限制，则很容易从成

人的角度按照成人的价值标准作出判断，因此，即使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做出明确的规定，却

依然难逃成人话语霸权的制约。  
  可见，要真正实现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本土化，完成对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利益最大

化原则的整合，就必须跳出成人话语霸权的势力圈，以儿童为起点，从儿童的角度去真正保

护儿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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